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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 CB(2)1255/13-14(06)號文件 
2014年 4月 14日  
討 論 文 件  

立 法 會  

福 利 事 務 委 員 會  

重 建 協 康 會 慶 華 中 心 以 提 供 學 前 康 復 及 其 他 支 援 服 務  

 
 
目 的  
 
 本 文 件 請 委 員 支 持 由 協 康 會 提 出 1， 並 獲 社 會 福 利 署

（ 社 署 ）支 持 的 重 建 計 劃 。此 計 劃 擬 將 協 康 會 位 於 薄 扶 林 大

口 環 道、 樓 高 三 層 的 慶 華 中 心 重 建 成 一 幢 十 層 高 的 大 樓， 用

以 ：  
 

(i) 重 置 現 時 的 特 殊 幼 兒 中 心，並 將 其 資 助 名 額 由 66 個

增 加 至 120 個 ；  
 
(ii) 增 設 一 所 提 供 60 個 資 助 名 額 的 早 期 教 育 及 訓 練 中

心 ； 以 及  
 

(iii) 提 供 其 他 自 負 盈 虧 的 康 復 及 支 援 服 務 ， 以 配 合 殘 疾

兒 童 及 青 少 年 以 至 其 家 人 ／ 照 顧 者 的 發 展 及 社 交 需

要 。  
 
學 前 兒 童 康 復 服 務  
 
2. 政 府 在 提 供 學 前 康 復 服 務 方 面 的 政 策 目 標，是 為 初 生

至 六 歲 的 殘 疾 兒 童 或 可 能 成 為 殘 疾 的 兒 童，提 供 有 助 身 心 發

展 和 提 升 社 交 能 力 的 早 期 介 入 服 務，從 而 提 高 他 們 入 讀 普 通

學 校 和 參 與 日 常 活 動 的 機 會 ， 並 協 助 家 庭 應 付 其 特 別 需 要 。  
 
3. 現 時，政 府 為 有 特 殊 需 要 的 兒 童 提 供 一 系 列 的 學 前 服

務 ， 其 中 包 括 特 殊 幼 兒 中 心 及 早 期 教 育 及 訓 練 中 心 。 特 殊 幼

兒 中 心 服 務 介 乎 兩 歲 至 六 歲 以 下 的 中 度 和 嚴 重 殘 疾 兒 童，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協康會在「私人士地作福利用途特別計劃」(「特別計劃」)下提出這項重建計劃。「特別計劃」

在 2014 年 2 月 10 日的會議上獲本委員會的委員支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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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 發 展 他 們 的 基 本 體 能 和 智 力 、 感 官 肌 能 、 認 知 、 溝 通 、 社

交 和 自 我 照 顧 的 能 力，以 協 助 他 們 由 學 前 教 育 順 利 過 度 至 小

學 教 育。 至 於 早 期 教 育 及 訓 練 中 心， 則 服 務 初 生 至 六 歳 的 殘

疾 兒 童 ， 務 求 透 過 提 供 支 援 和 協 助 ， 幫 助 家 長 接 納 、 了 解 、

照 顧 和 訓 練 殘 疾 兒 童， 從 而 盡 量 提 升 他 們 的 發 展 功 能 。特 殊

幼 兒 中 心 及 早 期 教 育 及 訓 練 中 心 的 新 整 體 服 務 名 額 和 輪

候 人 數 載 列 於 附 件 一 。   
 
4. 過 去 六 年 ， 政 府 共 撥 款 增 加 了 約 1 500 個 額 外 名 額 ，

增 幅 近 三 成。現 時，學 前 康 復 服 務 的 總 服 務 名 額 為 6 245 個 2。

在 本 屆 政 府 任 期 內 ， 我 們 計 劃 提 供 共 1 471 個 額 外 名 額 。 社

署 預 計 於 2014-15 年 度 約 有 832 個 額 外 名 額 會 投 入 服 務 。 社

署 十 分 關 注 殘 疾 兒 童 能 否 適 時 接 受 學 前 訓 練，並 會 繼 續 積 極

物 色 新 處 所 以 增 加 服 務 名 額， 研 究 其 他 可 行 措 施， 以 滿 足 服

務 需 求 3。  
 
協 康 會 慶 華 中 心 重 建 計 劃 內 容  
 
5. 慶 華 中 心 建 於 1969 年 ， 是 一 幢 三 層 高 的 大 樓 。 中 心

主 要 於 上 址 營 辦 由 社 署 資 助 的 特 殊 幼 兒 中 心 服 務，名 額 為 66
個。中 心 位 於 薄 扶 林 大 口 環 道 內 地 段 道 8246 號，面 積 約 650
平 方 米 。 有 關 用 地 的 位 置 圖 載 於 附 件 二 。 協 康 會 於 1970 年

10 月 以 無 地 價 私 人 協 約 方 式 獲 批 該 地 段 作 營 運 非 牟 利 肢 體

傷 殘 兒 童 中 心 的 用 途， 為 期 75 年。 中 心 旁 邊 一 片 約 57 平 方

米 的 政 府 用 地 ， 亦 於 1999 年 以 短 期 租 約 形 式 租 予 協 康 會 作

中 心 兒 童 遊 樂 場 之 用 。  
 
6. 中 心 經 過 40 年 的 耗 損 ， 已 出 現 老 化 ， 並 持 續 出 現 石

屎 剝 落 及 漏 水 的 情 況， 需 要 不 斷 維 修 。 協 康 會 決 定 提 出 重 建

計 劃 以 代 替 大 型 翻 新 工 程 。  
 
7. 協 康 會 建 議 將 兩 個 連 接 地 段 合 併（即 IL No. 8246 及 在

短 期 租 約 下 的 土 地 ），興 建 一 幢 十 層 高，總 樓 面 面 積 約 3,658
平 方 米 的 大 樓。 協 康 會 獲 准 換 地 以 開 展 重 建 項 目， 有 關 換 地

安 排 下 ， 協 康 會 透 過 交 還 IL No. 8246 地 段 從 而 換 取 同 一 地 段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
 包括由特殊幼兒中心、早期教育及訓練中心及幼兒中心兼收弱能兒童計劃的名額。 

3 另外，在「特別計劃」下，政府正處理由 43 間社福機構提交的 63 個初步建議。其中，在 58
個項目有關社福機構初步預計可提供 1 188 個額外特殊幼兒中心名額和 2 420 個額外早期教育

及訓練中心名額，當中包括在這文件中提及由協康會提供的額外名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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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 及 短 期 租 約 下 的 地 段 的 50 年 使 用 權 ， 在 換 地 同 時 ， 該 短

期 租 約 亦 將 會 終 止。協 康 會 得 到 社 署 支 持，將 會 提 供 額 外 54
個 資 助 特 殊 幼 兒 中 心 名 額 （ 使 特 殊 幼 兒 中 心 總 名 額 增 至 120
個 ） ， 以 及 新 增 60 個 資 助 早 期 教 育 及 訓 練 中 心 的 新 名 額 。

協 康 會 亦 藉 著 是 次 重 建 計 劃，將 部 分 中 央 行 政 辦 公 室 遷 至 重

建 後 之 大 樓 ，並 且 提 供 下 列 自 負 盈 虧 的 支 援 服 務， 以 配 合 殘

疾 兒 童 和 青 少 年 以 至 其 家 人 ／ 照 顧 者 的 發 展 及 社 交 需 要 －  
 

(i) 社 區 為 本 支 援 中 心 為 初 生 至 成 年 殘 疾 人 士 （ 包 括 支

援 自 閉 症 兒 童 及 青 少 年 ） 提 供 全 面 的 社 區 支 援 服

務 ， 及 為 他 們 提 供 社 交 及 社 區 生 活 技 能 訓 練 ， 以 及

為 其 他 非 自 閉 症 而 有 特 殊 需 要 學 前 兒 童 提 供 早 期 支

援 服 務 ；  
 

(ii) 家 長 資 源 中 心 為 殘 疾 人 士 家 長 及 照 顧 者 提 供 情 緒 舒

緩 和 實 用 建 議 ， 以 支 援 他 們 在 社 區 中 為 殘 疾 人 士 提

供 適 當 照 顧 ；  
 

(iii) 社 區 適 應 訓 練 區 提 供 模 擬 環 境 ， 幫 助 學 前 兒 童 ， 特

別 是 患 有 自 閉 症 及 過 度 活 躍 症 者 ， 透 過 角 色 扮 演 來

進 行 學 習 ；  
 

(iv) 青 蔥 計 劃 為 初 生 至 就 讀 於 小 學 及 初 中 有 特 殊 需 要 的

兒 童 提 供 專 業 的 評 估 、 治 療 和 支 援 服 務 ， 亦 同 時 提

供 家 長 教 育 及 學 校 專 業 支 援 服 務 。  
 

8. 各 建 議 設 施 之 分 佈 及 淨 作 業 樓 面 面 積 詳 列 於 附 件

三。重 建 計 劃 預 算 於 2017 年 完 成，而 服 務 設 施 預 計 於 2017-18
年 度 投 入 服 務 。  
 
9. 為 向 現 時 服 務 使 用 者 提 供 安 全 的 環 境 及 準 備 重 建 慶

華 中 心，社 署 已 在 薄 扶 林 華 富 (一 )邨 華 健 樓 及 華 富 (二 )邨 華 泰

樓 物 色 了 兩 組 處 所 ，以 在 慶 華 中 心 重 建 期 間 ， 暫 時 重 置 特 殊

幼 兒 中 心 。  
 
撥 款 安 排  
 
10. 協 康 會 已 自 行 委 託 顧 問 為 重 建 項 目 進 行 技 術 可 行 性

研 究 ， 重 建 的 費 用 ， 包 括 建 築 及 裝 修 工 程（ 購 置 家 具 和 設 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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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 外 ） ， 估 計 合 共 1 億 1,393 萬 7 千 元 。 建 築 署 已 審 核 可 行

性 研 究 及 確 認 項 目 預 算 費 用 。  
 
11. 獎 券 基 金 諮 詢 委 員 會 作 為 向 社 署 署 長 建 議 獎 券 基 金

撥 款 的 諮 詢 組 織，已 批 准 撥 款 1 億 464 萬 7 千 元 以 支 付 大 部

份 項 目 預 算 費 用（ 約 92%），協 康 會 已 預 留 資 源 支 付 未 獲 獎

券 基 金 支 持 及 高 於 標 準 的 設 施 4，有 關 項 目 費 用 的 分 類 細 帳 載

於 附 件 四 。 社 署 會 在 建 築 工 程 接 近 竣 工 時， 徵 求 獎 劵 基 金 諮

詢 委 員 會 同 意 ， 以 申 請 購 置 家 具 和 設 備 費 用 所 需 的 撥 款 。  
 
12. 由 於 擬 議 項 目 涉 及 超 過 每 年 1,000 萬 元 經 常 性 財 政 承

擔 ， 按 既 定 做 法 ， 我 們 會 徵 求 財 務 委 員 會 批 准 從 獎 券 基 金 撥

款 資 助 有 關 項 目 的 建 設 費 用 。 營 辦 額 外 54 個 特 殊 幼 兒 中 心

名 額 及 60 個 早 期 教 育 及 訓 練 中 心 名 額 的 預 算 整 年 經 常 撥 款

（ 包 括 個 人 薪 酬 、 其 他 費 用、 差 餉 和 地 租 的 退 款 並 減 去 服 務

使 用 者 所 付 費 用 的 收 入 ） 約 為 1,067 萬 5 千 元 。   
 
公 眾 諮 詢  
 
13. 當 局 已 於 2012 年 11 月 19 日 諮 詢 了 南 區 區 議 會 屬 下

的 社 區 事 務 及 旅 遊 發 展 委 員 會 。 委 員 一 致 支 持 有 關 重 建 計

劃 。  
 
徵 詢 意 見  
 
14. 請 各 委 員 就 協 康 會 就 重 建 慶 華 中 心 之 建 議 提 供 意

見 。 如 獲 委 員 支 持 ，我 們 計 劃 徵 求 財 務 委 員 會 批 准 從 獎 券 基

金 撥 款 資 助 慶 華 中 心 重 建 的 建 設 費 用 。  
 
 
勞 工 及 福 利 局  
社 會 福 利 署  
2014 年 4 月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 不獲撥款支持的設施乃高於標準的設施，包括特殊幼兒中心的有蓋休憩場所、家長資源中心

較大的地方，協康會自費興建的水療池等。至於公用的地方，有關財務支援將按獲基金支持

的服務設施所佔面積的比例而釐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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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 一  

 
 

學 前 康 復 服 務 名 額 及 輪 候 人 數  
(截 至 2014 年 2 月 底 ) 

 
 

 
服 務 類 別  

 
名 額  

 
輪 候 人 數  

 
早 期 教 育 及 訓 練 中 心  

 

 
2 628 

 
3 811 

 
特 殊 幼 兒 中 心  

 

 
1 757 

 
1 240 

 
  



Annex 2 

附件 2Location Map       位置圖



 

附 件 三  

 
 

協 康 會 慶 華 中 心 重 建 計 劃 之 建 議 設 施 及 淨 作 業 樓 面 面 積  
 
 

設 施  樓 層  
淨 作 業  

樓 面 面 積  
(平 方 米 ) 

資 助 單 位  

特 殊 幼 兒 中 心  1樓 –4樓  703 

早 期 教 育 及 訓 練 中 心  4樓 –5樓  184 

辦 公 室  8樓  225 

小 計 - 1 112 

自 負 盈 虧 單 位  

社 區 適 應 訓 練 區 及 水 療 池  M樓  203 

家 長 資 源 中 心  5樓 - 6樓  165 

社 區 為 本 支 援 中 心  部 份 6樓  149 

青 蔥 計 劃  7樓  210 

小 計 - 727 

總 計 - 1 839 

  



 

附 件 四  

 

 

協 康 會 慶 華 中 心 重 建 計 劃 下 的 項 目 分 項 開 支  

 

 

 項目 開支 

（元） 

獎券基金支持

的開支（元） 

 

(a) 建築及裝修工程   
    
 (i) 特殊幼兒中心 41,697,000 41,697,000 
 (ii) 早期教育及訓練中心 10,158,000 10,158,000 
 (iii) 其他康復及支援服務 50,932,000 42,542,000 
     

(b) 認可人／專業顧問費／印務費 11,150,000 10,250,000 
    
 總計 113,937,000 104,647,000 

 


